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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寻租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腐败问题，这是因为寻租的博弈结构不同于腐败的

博弈结构。主流经济学中对腐败问题的讨论是以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为背景的，这时腐败只是代理

问题。本文所讨论的制度性腐败是以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为背景的，腐败是专权政制的内在产物，

对于专权政制及其统治者来说，腐败是必需的。制度性腐败并不只是代理问题，而是制度问题。而

且，统治者运用“反腐败”策略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优化自身的效用水平。此外，本文对有关腐败

成因的理论文献的评论也加深对腐败命题的理解。 
关键词：腐败，专权政制，统治者，官阶集团（成员） 
 
Abstract  Rent seeking is so different from corruption in their game structures that the rent-seeking 

theory is not suited to explain corruption problem. The discussions on corruption in modern economics ar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constitutionalism-democracy regime where corruption just is the agency 
problem. This paper shows that corruption is neccesary for dictorship as an incentive to increase 
bureaucracy’s loyalty, namely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dictorship is not the 
agency problem but the institutional problem, therefor the dictator uses “anti-corruption” to better his 
utility. In addition, this paper deepens the thesis about corruption though the literature survey on causes of 
corru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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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腐败与制度一样古老，腐败似乎是制度组织的阴影，因为制度组织的有效运作需以组织内部结

构的影响力不均匀分布为前提条件，这样也就出现了权力，而且制度组织的运作总是以权力来贯彻

执行，而权力操作的空间也为腐败的病毒提供了寄生的场所。对于权力的警惕，同时也是腐败作为

一个命题进入学术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启蒙时代以来社会思想家对腐败命题给予深

入研究，孟德斯鸠（Montesquieu）在《论法的精神》中说道：“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 对于权力与腐败之间如胶似漆的联系，十九世纪的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说得直截了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西方如此，东方亦是如此。

王亚南先生在对中国官僚政治的研究中断言，中国的二十四史“实是一部贪污史”。3 然而，这类基

于观察判断和经验归纳得到的结论势必受到休谟主义的置疑和反诘，显然，并不能令人满意。因此，

问题是“为什么（绝对的）权力会导致腐败？”，给予这一问题以更有信服力的逻辑推演，这是我研

究腐败理论的第一个动机。 
我开展研究的第二个动机在于，虽然腐败几乎发生在世界每一个国家——无论是专政集权的统

治政制还是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还是共产主义经济体系，无论是繁荣富

裕的国度还是贫困落后的国度，即便如此，也不能对这些实行不同制度的国家——比如美国和中国

的腐败等而视之，显然，我们可容易观察到中国社会的腐败状况比起美国社会的腐败状况要严重得

多。41995年德国哥廷根大学在一份评估报告中指出，中国的腐败指数排在所列样本的全世界 41个
国家中的第 2位，《经济学家（Economist）》1995年 5月 27日报道，香港“政治经济发展顾问公司”
发表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腐败严重程度排在亚洲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首位。5 1999 和 2000
年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的两次“行贿指数（Bribe Payer Index，BPI）”排名中，
中国分别名列样本国家中的第一位与第二位。6如今，就是连中国执政者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腐败问题

已经到了即将“亡党亡国”的地步 7，因而，本文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为什么诸如中国这样的一些国家

腐败状况会如此的严重，这也是本文为什么要提出“制度性腐败”这一概念的缘由，否则我们难以

清晰地区分和界定两种程度差异如此巨大的腐败类型，这也是新概念的功效和意义所在，因为一个

概念的定义遵循“属加种差”的原则，这样便以“种差”（本文中的“制度性”）来彰显新概念所指

称的对象与原有概念所指称的对象的区别所在。8 
我开展研究的第三个动机来自现实的关怀。1978年以前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腐败状况并不引

人注目，而 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时代的腐败程度和规模却是如此的令人触目惊心。因而，这样
一种在同一政治制度下不同阶段之间的腐败状况却存在剧烈的反差，不能不引人深思。而且纵观中

                                                        
1 孟德斯鸠（C. L. Montesquieu）：《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上册，页 153。 
2 阿克顿（Lord Acton）：《自由与权力》，冯克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页 342。 
3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 117。 
4 腐败行为的隐蔽性使得我们难以获得有关腐败的便于实证计量的资料与数据，因此我们在研究腐败时不得不退而求
其次，采用一些含义不甚明确的指标来做替代分析，比如“透明国际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采用“腐败
感指数（Perceived Corruption Index）”。 
5 引自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页 126。 
6 1999年的样本数量为 19个，中国排名第 19位；2000年的样本数量为 21个，中国排名第 20位。资料来源于透明
国际组织的官方网站（http://www.transparency.org）。 
7江泽民 2000年 1月在中央纪委第四次全会上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趋严重。
如果治党不严，发展下去不是没有亡国亡党的危险啊！”转引自胡鞍钢（2001），参见《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四
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00年 4月 2日第 1版）。 
8 不仅如此，而且本文以“制度性腐败”这一概念来彰显这一类型的腐败与政治制度的相关性——正如本文的模型分
析所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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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莫不是王朝初期政治清明，而后沉入腐败而不能自拔，最终导致王朝灭亡，

这也是本文试图给予回答的一个问题：如果腐败的发生与政治制度有因果联系，那么为什么在同一

政治制度下 1978年前后中国社会的腐败规模与程度却存在如此大的差异？ 
此外，在一个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要找到一个众人感兴趣的议题并不容易，当今中国的腐败问

题引起世人浓厚兴趣，正如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所描述的——“几乎没有哪个问题能像这个
问题那样如此深入所有‘受教育过的’，甚至在其他方面仅稍有敏感的人们，几乎没有哪个问题被如

此激动地争论。”9 中国学术界对这个问题关注的广度和深度也是前所未有的，来自政治学界（王沪

宁，1990；何增科，2002；倪星，2004；Xiaobo Lu，2000）、社会学界（何清涟，1998）、法学界（刘
守芬，许道敏，2000；陈端洪，2002），当然还有经济学界（《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1993，
1999；杨晓维，1994；张军，1995；李怀，1996；盛宇明，2000；张延人、顾江，2001；李克，2003；
吴敬琏，2003；谢平、陆磊，2005）。其中《经济社会体制比较》首次在中文世界中引入了在西方世
界盛行的“寻租理论”来解释中国社会的腐败问题，随后在 1990年，该编辑部将在该期刊上所发表
的相关论文编辑成书出版，后又于 1993年再版，书名已是一语道破天机——“腐败：权力与金钱的
交换”，10但正如杨小凯教授所言，中国社会的腐败如此严重，中国的经济学者却至今尚未贡献出一

个关于腐败的理论模型。11 因此，本文试图贡献出一个来自于中国经验的腐败理论模型。这也是开

展此项研究的第四个动机所在。 
本项研究围绕四个问题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绝对的）权力导致腐败，第二个问题

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如中国的腐败规模和程度会如此的严重，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 1978年之前后的中
国社会腐败状况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反差，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依靠严厉惩罚的“反腐败”行动并没

有实质性地降低腐败水平。也就是说，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腐败的生成与强化机制。 
本文其余部分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我要回顾已有的关于腐败的理论文献，特别是腐败生成

机制的文献，并指出它们的不足与欠缺，同时确立本文的分析视角；第三部分将建立一个关于制度

性腐败的理论模型，来解答上文所提出的四个问题；最后一部分是进一步的讨论和对本文的总结。 
 

二、文献回顾与本文的分析视角 
 

由于腐败总是与公共权力交织在一起，因此政治科学首先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 12，社会学则从

文化因素入手研究腐败的成因 13，经济学依靠其较为严谨的分析方法和框架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 14。

鉴于巴丹（Bardhan，1997）、爱迪提（Aidt，2003）和斯文森（Svensson，2005）分别就腐败与发展、
腐败类型、腐败研究现存问题的角度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做了综述与梳理，因此，本文需要另辟溪径，

也就是，本文欲从博弈结构的角度对有关腐败成因的理论文献（主要是主流经济学的文献）进行评

述，并确立本文的分析视角。特别地，本文将选取对中国学术界具有影响力的有关腐败成因研究文

献，并将它们分成社会转型论、权力寻租论、理性个体预期效用论、委托—代理机制失灵论四个类

别进行梳理。由于现今关于腐败的研究文献数量之多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因此本文的评论

难免挂一漏万。 
                                                        
9 缪尔达尔（G. Myrdal）：《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顾朝阳、张海红等译， 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
社，1991年版，页 203。 
10 此书在 1999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发行第三版，书名改为《腐败寻根：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一本学术著作
能够如此畅销，可见它所涉及的主题是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 
11 杨小凯的话来自张军教授在 2003年 10月 19日复旦大学举行的“走向新的政治经济学”高级研讨会上的发言。 
12 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在《政治学》的第四卷中对政体腐化变形进行探讨。 
13 例如，沃特海姆（W.F.Wertheim,1963）的《东南亚腐败的社会学特征》和莱恩与辛普金斯（Wraith,R. and Pkins,E.S., 
1964）的《西非的裙带关系与行贿受贿》，这两篇论文的中译本收入于王沪宁（1990）编《腐败与反腐败——当代国
外腐败问题研究》的页 249—290。 
14 近十多年来经济学对腐败关注形成了一大热点，在 1993年时施莱弗和维什尼抱怨“经济学对腐败的研究相当有限”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1993，p.599），十年之后，爱迪提（Adit,2003）他的《腐败的经济分析：文
献综述》一文中所附的参考文献就达 88篇之多。因此，本文的文献综述只能依据个人偏好来选取文献。 



 
第一类：社会转型论 
 

在政治科学领域中，亨廷顿（Huntington，1968）对社会转型产生腐败的论述已成为广受引用的
经典。他认为社会转型在三个方面促发腐败：第一，现代化意味着社会基本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有越来越多的社会群体接受普遍主义和成就主义的现代准则（如公私界限分明），并以之来判定自身

所处的社会，这样使得按照传统准则是合法的、可容许的行为而依据现代准则却是越轨的腐败行为，

因此，腐败现象的增加与人们判断行为的标准根本变异紧密相关；第二，现代化创造新的财富和权

力来源，但由于政治体系调整适应的滞后，新财富（新权力）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处于“两非”状态，

既不为传统规范所界定，也不为新主导力量所接纳，因此，腐败成为新兴集团意欲通达政治领域的

捷径；第三，现代化促使政治系统所支配的力量与范围大幅度扩张，政府的法令往往构成既定社会

利益格局的变更，因此，各个利益群体以腐败来实质性地影响法令的颁发与实施，也就是，政治体

系输出功能的壮大增加了腐败的概率。15 
特别是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腐败现象泛滥成灾。亨廷顿的这一论述为中国学者研究腐败

现象提供了思路。何清涟（1998）、吕晓波（Lu，2000）胡鞍钢（2001）、何增科（2002）、过勇和胡
鞍钢（2003）分别从这一思路描述和论证了 1978年中国社会腐败现象的现状与发生机理。 

亨廷顿有一组著名的对称命题“穷人有穷人的腐败，富人有富人的腐败，前者是以政治权换取

金钱，后者是以金钱换取政治权”。16这一组命题经常被中国学者当作已证明的定理来引用，17其实，

这是一组似是而非的命题。亨廷顿定义腐败为政府官员为达到私人目的而违反公认的规范，18 他还

认为，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财富的相互交换。19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富人的腐败”命题。

首先，我们确立一个较为普遍接受的命题：腐败的充分条件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特定个人或群体的私

利（如金钱等）。这一命题可以用图（1）来刻画。 
        
                 
  
              

图（1）腐败行为中“施行—目的”的力量方向 
  

图（1）中，公共权力与特定私利的力量关系是单向的“施行—目的”关系，也就是，公共权力
是作为实施行为的手段或工具，特定私利是实施行为的目的。 

当公共权力与特定私利的力量方向和它们之间“施行—目的”关系中“主体—客体”的位置发

生转换时，即为图（2）所示： 
 
                                             
                          
                         

图（2）以金钱谋取公共权力       
 
这时我们就不能说这是腐败行为的发生，因为以金钱财富谋取公共权力与现代文官制度下以学

历与考试来谋取公职（行使公共权力）是一样的，其间的差别只不过在于前者借助的途径是金钱财

                                                        
15 参见亨廷顿（Huntington,S.P.,1968）《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页 52—53。 
16 此处只是对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中译本）页 53中的语句进行少许更动，原意不变。 
17 例如，贺卫：《寻租经济学》，页 233；郑利平：《腐败的经济学分析》，页 136。 
18 参见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页 51。 
19 这一命题也常为中国学者所认可，例如《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编（1993）和张曙光（1994）。 

公共权力 特定私利 

金钱财富 公共权力 



富，后者借助的途径是学历与分数；甚至一个人凭借他英俊的外表或者雄辩的口才取得竞选成功而

担任高级官员，这显然也不是腐败行为；只有公职人员依靠公共权力去谋取私利时，我们才能说这

是腐败。亨廷顿自己也承认，在美国以公共权力来作为敛财工具是违法的腐败行为，而利用财富来

获取政治权力则不是。20因此，我们认为亨廷顿关于“富人的腐败”命题是错误的。 
那么，关于“穷人的腐败”命题呢？腐败的必要条件是对公共权力的控制，也就是，公职人员

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谋取特定的私利，这种行为之所以不具备合法性就在于以“公共性”（非

排它性）的政治权力去谋取“特定性”（排它性）的私利，这一行为的“手段（公共性的政治权力）

—目的（特定性的私利）”结构是不对称的，导致他人因此而承担行为的外部成本，这一行为的不对

称结构如图（3）所示： 
 
                        
                                               
 
                         
                           图（3）腐败行为的不对称结构 
 
如果一个人（他/她可能是穷人）的政治权力（如投票权）是个体性的，以个体性的政治权力去

换取个体性的收益（如金钱等），这一行为的“手段（个体性的政治权力）—目的（个体性的收益）”

结构是一个对称的格局，而且这也是投票选举的本意即让投票人自己去选择政治权力的代理人以获

得个体性的收益，这一行为的对称结构如图（4）所示： 
 
                                                                     
 
 
 
                          图（4）投票行为的对称结构 
   
显然，图（4）所刻画的投票行为的对称结构不同于图（3）腐败行为的不对称结构，也就是说，

穷人“以政治权换取金钱”（亨廷顿语）的行为并无腐败的必要条件即对公共权力的控制，因此，穷

人“以政治权换取金钱”并不是腐败行为。进而言之，我们总不能将一位成年人从事成年电影的表

演——同样是个体性的权力去换取金钱——定性为腐败——即使我们可以用道德主义的准则去批判

它，但它毕竟不是只有公共权力才能产生的腐败。那么，我们可以说亨廷顿关于“穷人的腐败”命

题也是错误的。 
而且，亨廷顿简单地认定穷人以个体性的权力去换取个体性的收益是腐败的行为，与在他同一

著作中紧接的一页上所批评的“疯狂”的“清教徒主义”——他批评转型社会中存在的某些人所持

有的极端立场即该立场将候选人对选民的承诺与财富惠施视为腐败行为 21——是相互矛盾的，因为

他所批评的“穷人的腐败”与他所辩护的“候选人的承诺与财富惠施”是同一行为——而且这两个

行为的主体是另一个行为中的客体，他们之间的行为是相互的；在“穷人的腐败”中，穷人以个体

性的权力从候选人那儿取得个体性的收益；在“候选人的承诺与财富惠施”中，候选人以承诺与财

富惠施换取穷人授予的政治权力。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亨廷顿关于“腐败是政治权力与财

富的相互交换”的论断是不严谨的。这种错误的思维模式同样也在经济学的腐败问题研究中发生。 
 

                                                        
20 参见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页 57。 
21 参见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页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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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权力寻租论 
 

主流经济学中对腐败问题研究的相关理论有两种，一种是寻租理论，另一种是腐败经济学。寻

租理论源于图洛克（Gorden Tullock，1967）对为追逐垄断租金而导致的资源耗费的研究，克鲁格（Anne 
O. Kruger，1974）正式提出“寻租”概念，并建立了精确的数学模型对其进行严格规范分析，之后
以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赋予公共机构以“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通
过对“政治市场”中对租金的供求双方的角逐行为分析，认为寻租是人们（寻租者）凭借公共机构

（供租者）准许的特权取得垄断地位以获取垄断租金而造成的资源浪费的活动，也就是，寻租的形

成机制是垄断特权产生的租金而引致的，并由于垄断租金的供求双方在这一交易过程受益而形成利

益集团，进而使得寻租行为长期化，甚至制度化。巴格瓦蒂（Jagdish N. Bhagwati，1982）将各种并
不相关的寻租现象进行综合与一般化，进一步发展了寻租概念，提出“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

（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Activities，DUP）的概念来刻画此类行为的反效率本质。寻租
过程的供求双方行为博弈的结构可用图（5）来表示： 

 
                                 （垄断特权） 

 
                               

（财富） 
 

图（5）寻租的博弈结构 
 

对于寻租的形成机制，可用一句话来概括——“权钱交易”，如图（5）所示。正是在这个意义
上，寻租理论经常被应用于研究腐败问题（如 Albert Ades and Rafael Di Tella，1997），施莱弗和维什
尼也是从交换角度来定义腐败：“我们把政府腐败定义为政府官员为了个人利益而出售政府财产。”

（Shleifer and Vishny，1993，P599）而且，亚迪斯与迪铁莱（Ades and di Telia，1997）进行经验研
究支持了寻租理论中政府管制与腐败之间紧密联系的命题。 

1978 年前的中国政治经济实施军营式的统制，政府集中支配一切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221978
年后中国政治经济开始进入正常化轨道——官方意识形态的语言表达为“改革开放”，政府逐渐放松

对资源的控制，个人占有、支配资源的合法空间增大，这就为权力在位者进行公共权力私人化运作

提供了货币化的空间，因此，在这一时期官倒腐败现象急剧上升，也因此寻租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学

界和政治学界的影响很大。除了前面所提及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引介论文集《腐败：权力与金

钱的交换》连续发行三版外，另有学者以专著来介绍和梳理寻租经济学（如贺卫，1999；卢现祥，
2000）。而且，胡和立（1989）、万安培（1995，1998）、胡鞍钢（2001）等学者应用寻租理论对中国
在不同时期的租金规模进行估算。 

显然，寻租理论对研究腐败问题有所帮助，但它并不能令人满意。寻租理论不能全面解释腐败

问题，因为腐败之所以是非法的/非道义的，是由于腐败的公职人员作为公共权力的代理人违背了公
共权力的委托人的意愿，可能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公共权力的委托人必然会对代理人的行为进行回

应包括监督、限制和惩罚，因而在探讨腐败问题时务必要考虑到委托人这一重要约束因素，然而寻

租理论探讨的仅仅是公共机构（供租者）与寻租者之间的交易行为，缺少了委托人这一重要因素的

制约。 
 

第三类：理性个体预期效用论 
 

                                                        
22 参见许建明：《军营经济：1948—1978年中国社会经济的运行机制》，《香港社会科学学报》，2004，总第 28期，
页 1—33。 

公共机构（供租者） 寻租者 



贝克尔（Becker，1968，中译文，1995）开创了将选择理论应用于犯罪行为研究，研究表明，
当预期效用超过将时间和其它资源用于其它活动所带来的效用时，一个人才会去实施犯罪行为；一

些人之成为罪犯，不在于他的基本动机与别人不同，而是他们对犯罪行为的收益—成本理性核算的

结果。因此，贝克尔建立的犯罪行为理论并不诉诸于以往理论所依赖的道德败坏、心理机能欠缺以

及先天遗传等范畴，而只是一般选择理论的拓展。 
在犯罪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的工作上，贝克尔和斯蒂格勒（Becker and Stigler，1974）进一步分

析了代理人在决定是否渎职时，在考虑渎职被查处的概率后，比较渎职带来的私人收益与私人成本，

同时也分析了委托人执法的收益与成本，说明无论是委托人还是代理人都是不可能根除腐败或者彻

底抗拒腐败的诱惑。他们在分析渎职的“诱因”时得到的一个推论：提高代理人的职位薪酬可以制

止渎职，这一推论在后来的反腐败政策设计中得到了广泛运用。（Svensson，2005） 
由于贝克尔和斯蒂格勒揭示了腐败者的一般行为机制，因此大部分关于腐败成因的研究文献（克

利特加德，中译本，1998；Banfield，1975；Rose-Ackerman，1975，1978； Mookherjee and Png，
1995；Laffont and N'Guessan，1999）延续了 Becker and Stigler（1974）的思路，即主要针对的是个
体性腐败。也正因为它的普遍性，而无法揭示腐败发生的制度背景，无法解释不同的治理政制下腐

败规模的本质差异。 
贝克尔—斯蒂格勒模型在中国学术界影响很大，杨晓维（1994）、郑利平（2000，2001）甚至将

这一模型原封不动地搬来分析中国腐败现象的成因。23傅江景（2000）沿着贝克尔—斯蒂格勒思路，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来分析集体腐败现象的发生机制。 
 
第四类：委托—代理机制失灵论 
 

苏珊·罗斯-阿克曼（Susan Rose-Ackerman，1975，1978）正式把“腐败”纳入了经济学研究领
域，并首次对腐败进行定量研究；她在“委托—代理”的框架内，把“腐败”定义为代理人接受的

非法的第三方的支付的行为（Rose-Ackerman，1978：p.7）。 
由于现代民主政治实行代议制的治理，公众作为委托人，国会代表和行政官员作为代理人，委

托人与代理人的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而且信息不对称，因此这一委托—代理治理机制可能发

生失灵。也就是，代理人利用信息优势与腐败行为的隐蔽性，谋求私人利益而违背了委托人的意愿。 
针对主权在民与公私分明的现代民主政治中委托—代理机制失灵， 24 罗斯 -阿克曼

（Rose-Ackerman，1978）主要讨论的是高层的立法腐败与低层的行政腐败。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私人
部门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导致私人部门也存在委托—代理机制失灵问题，因此，罗斯-阿克曼也将
腐败研究引入私人部门（Rose-Ackerman，1978，Chapter10）。 

班菲尔德（Edward Banfield，1975）运用委托—代理模型证明了政府部门中的腐败现象比私营
部门更为严重。克利特加德（Klitgaard,R.，1988）从委托人与代理人的利益不一致性的角度来解释
腐败的发生，认为：“当代理人违背委托人的利益而谋求自己的利益时，腐败就出现了。”（克利特加

德，中译本，1998：页 27）巴丹（Pranab Bardhan）也从委托—代理关系来定义：“腐败是指为了私
人利益而运作公共机构，也就是得到公众（委托人）授权以从事某些活动的官员（代理人）却从事

了某些不易被委托人监督而谋取私利的不正当行为。”（Bardhan，1997：p.1321）因此，与作为只限
于俩方博弈的寻租不同，腐败是至少三方中的各个主动或被动涉及的当事人共同协作的结果，其当

事人之间的相互行为的博弈结构如图（6）所示： 
 
               公共权力                       特权 
 
 
                                               财富 
 

                                                        
23 比较杨晓维（1994）和郑利平（2001）两篇论文，会发现郑利平的第 94页（也是他 2000年 12月出版专著的第
51—53页）几乎在抄袭杨晓维的第 59页，有意思的是，这种现象发生在中国国内两份社会科学中最具权威性的学术
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和《经济研究》之间。 
24 陈端洪（2002）讨论了财产权（所有权）与国家公共权力界限模糊背景下的政治腐败。 

公众（委托人） 公职人员（代理人） 第三方（行贿者） 



                      图（6）腐败的博弈结构 
 
比较（5）与（6）两图，我们可以看出寻租的博弈结构并不同于腐败的博弈结构，而且寻租理

论所讨论的垄断租金供求双方的行为关系可以被腐败的博弈结构所包含。与寻租理论相比，委托—

代理模型更捉住了腐败的问题本质。 
图（6）中，公众（委托人）授予公职人员（代理人）以公共权力的同时，公职人员必须接受公

众（委托人）的监督，那么为什么腐败仍是禁而不绝呢？以往的文献往往从信息不对称等执法技术

层面以成本—收益分析法来解释。从信息角度而言，由于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即委

托人并不清楚了解代理人的渎职腐败状况，因而不能有效的制止腐败；其隐含的一个推论是如果委

托人与代理人之间信息对称，委托人能够清楚知道代理人的腐败状况，那么就不会存在腐败。 
委托—代理机制失灵论是近三十年来新政治经济学理论所获得的最新进展之一，其与上文中的

理性个体预期效用论相互重合交叠，并已融合，成为主流的腐败经济理论。在延续了贝克尔和斯蒂

格勒（Becker and Stigler，1974）的微观个体腐败思路的基础上，后来的经济学者在腐败问题的研究
中运用经济学前沿的理论工具与分析方法——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产业组织理论等——来研究腐

败问题；如考虑到统治者（或公众）对官阶成员（代理人）存在腐败的信息不对称时统治者与官阶

成员的博弈情景（Mookherjee and Png，1995；Laffont and N'Guessan，1999），或是类似于产业组织
的腐败网络形成中的博弈情景（Shleifer and Vishny，1993）。主流腐败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丰富往往是
通过引入经济学前沿理论作为分析思路来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和理论增长点。这一领域仍是理论界的

一个重要研究热点。 
其中，施莱弗和维什尼（Shleifer and Vishny，1993）的论文是这一领域中广受引用的经典文献，

他们的研究利用一个简明直观的模型刻画腐败网络的形成，也就是，他们的论文是对系统性腐败的

初步分析。然而，在 Shleifer and Vishny的模型中，其一个假设条件是统治者并未对官阶成员的运用
权力过程进行监督，显然这一假设过于远离现实，而且，其后他们又比较腐败与税收的社会成本，

指出腐败比税收具有更大的反效率性——其缘由在于因腐败非法而必需保持秘密性，显然这一说法

与前面模型的假设条件即统治者未对公职人员监督是矛盾的，因为如果统治者未对公职人员进行监

督和反腐败，那么公职人员的腐败又何必保持秘密性呢？ 
 

其它相关文献 
 

与腐败经济学中的主流不同，查瑞普和哈姆（Charap and Harm，中译文，2003）通过考察经济
学中有关冲突和侵占、有组织犯罪及独裁方面的文献，把对腐败模式的分析放在其政治环境中进行，

依循博弈论的思路，揭示出腐败是作为政治进程中的内生现象，是统治者为了更好地统治而有意识

的系统安排。这是研究腐败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但他们认为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建立在腐败基础

上的，有学者批评这一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不相符合（克劳德•梅纳尔，导论，页 4），而且在查瑞
普和哈姆的理论模型中，腐败是从盗窃型体制推演出来的。与之不同的是，本文论证的制度性腐败

是基于不合法的专权政制产生的，而且卡里斯马型（Charisma）的专权统治者能够有效控制腐败，
也就是说，查瑞普和哈姆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同一政治制度下同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前后两阶

段（如 1978年前后的中国）的腐败规模与程度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陈端洪（2002）以法学中的财产权作为分析国家权力分配体制的模式，来探讨各种政体下国家

权力的归属及应用原则，分析公共职位与私有财产的本质区别，进而剖析在现代民主政制下国家权

力腐败是由于将公共权力（职位）等同于私有财产，并象私有财产一样用于谋取私人利益。 
关于腐败问题研究一般有两个：一个是腐败发生的原因分析，一个是腐败的代价即是腐败对创

新、经济发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公共支出等方面的反作用（如Murphy，Shleifer and Vishny，1993；
Mauro，1995；魏尚进，2000；杨灿明、赵福军，2004）。李克（2003）通过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研
究转轨国家中腐败对经济福利、分工的网络规模与社会生产力的影响。还有，亚迪斯与迪铁莱（Ades 
and di Telia，1997）的研究表明，积极的产业政策有利于政府官员进行腐败，而腐败阻碍了投资，进
而削弱了产业政策的正面效应。 

对腐败的发生有进行机理分析的，如贝克尔和斯蒂格勒（Becker and Stigler，1974）的微观个体
腐败模型及施莱弗和维什尼（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1993）的腐败网络形成模型，也
有对腐败成因的经验研究，例如特瑞斯曼（Deniel Treisman，2000）在一个对腐败成因的跨国比较研



究中，发现新教传统、英国法历史、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更强的进口则会遏制腐败，而联邦

型政制则会刺激腐败，对于民主是否遏制腐败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但更长的民主经历

可以降低腐败水平。 
 

本文的分析视角 
 

本文研究是对腐败的发生进行机理分析，本文对腐败讨论的出发点是专权政制的非正当性。 
主流经济学中对腐败问题的讨论是以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为背景的，在民主宪政的政制中，作

为委托方的公众与统治者是合一的，那么，作为委托方的公众/统治者并无内在动机允许腐败的发生
与存在，这时腐败只是作为代理问题存在（如Mookherjee and Png，1995），是作为代理方/统治者的
统治意志实现的操作执行环节的官阶集团（成员）利用委托方（公众/统治者）与代理方在是否腐败
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来进行腐败活动。其实，这些研究文献所遵循的分析思路是以图（6）中刻画的腐
败博弈结构为参照体系的，在它们的分析中公共权力的授予是在公众（委托人）与公职人员（代理

人）之间进行的，也就是，公众与统治者是合一的，这只能是在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才会出现的，

也就是说，这些文献的分析是以腐败发生在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为前提假设的。 
然而，在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中，公众与统治者是分离的，如图（7）所示；而且，专权政制不

具备正当性（Validity），公众反对专权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对统治者来说，民众的反对是一个威胁，
那么，如果统治者要巩固他的统治地位，就必须依靠他所赋予公共权力的官阶集团，因此，正如后

文所分析的，专权政制下的腐败博弈不同于民主宪政下的腐败博弈。 
             
                       公共权力                特权 
 
                                               财富 
 
  
                          图（7制度性腐败的博弈结构 25 
 
与亨廷顿基于时间层面（转型时期）来研究腐败不同，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政治制度性质的差异

来进行的；主流腐败经济学对腐败问题研究是基于委托—代理治理机制中统治者（或公众）对官阶

成员（代理人）是否腐败的信息不对称（如 Becker and Stigler，1974；Mookherjee and Png，1995；
Laffont and N'Guessan，1999），本文的研究是在统治者对官阶成员的腐败状况具有完全信息但对其

忠诚度信息不对称时，统治者与官阶成员之间的腐败博弈情景。 

本文通过对寻租的博弈结构与腐败的博弈结构比较分析，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寻租理论并不适

用于解释腐败问题，这是因为寻租的博弈结构不同于腐败的博弈结构，后者比前者更复杂，这样，

为了理解腐败的发生机制，至少需要对寻租理论进行改进甚至建立新的关于腐败行为的理论；同样

的，由于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的腐败博弈不同于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下的腐败博弈，专政集权的统

治政制中腐败的博弈结构比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中腐败的博弈结构复杂，因此以民主宪政的统治政

制为背景的主流腐败经济学理论并不适用于解释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中腐败的问题，要理解专政集

权的统治政制中腐败的发生机制，需要改进主流腐败经济理论甚至建立新的关于专政集权的统治政

制中腐败的理论。 

 

三、模型与分析 
 

假设在这样的一个国度里，统治者通过专权政制来实施治理，为了简便分析，假设这是一个孤

立存在的国度。这个国度里统治机制的运作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分别是统治者、官阶集团以及平民

大众。显然，统治者要实施治理权力，必须依赖于官阶集团的执行与协助。进一步假设，该国度的

专权政制有一个潜在的竞争对手即民主宪政政制，而且，对于官阶集团而言，无论在专权政制还是

在民主宪政政制下，他们所获得的个体报酬都是一样的，都为 y，也就是，官阶成员在政治市场上
                                                        
25 关于图（7）的涵义，后文将有较为详细的解释。 

统治者  官阶机构 第三方（行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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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清价格（Cleaning Price）为 y。但专权政制不具备正当性。 
命题一：在专权政制下，统治者要维持其统治地位，必须要对官阶集团实施腐败的激励。 
证明：假设专权统治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ULLu −−⋅= 2),( βπαπ      （1） 
其中，L表示整体的官阶集团对于统治者的拥护和忠诚水平，n是官阶集团中成员的数量， il 为

第 i ),,2,1( ni ⋅⋅⋅= 个作为个体的官阶成员对统治者的效忠水平，即 ∑
=

=
n

i
ilL

1
。 il 是统治者给予官阶成员 i

额外报偿的函数，取线性形式，即 )(0 yyll iii −+= γ ， 0>γ ， il0 表示官阶成员 i的自发忠诚， iy 表示官

阶成员 i的总收益。 

假设作为个体的官阶成员的自发忠诚 il0 有高有低，呈正态分布，分布范围为 ),( 00 ϕϕ +−
n
L

n
L

，

00 >L ， 0>ϕ 作为参数。统治者对作为个体的官阶成员 i自发忠诚的期望值为 

           
n
Ldln

LlllE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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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ϕχ −=
n
L

l
0 ， ϕχ +=

n
L

h
0 。 

统治者对官阶集团自发忠诚的期望值则为： 0
0

0 )( L
n
LnlEE

n

ii
iybureaucrac =⋅== ∑

=
 

而且， ynY ⋅= ，那么 )(0 YYLL −+= γ ，其中 ∑
=

=
n

i
iyY

1
，Y 是官阶集团的总体收益。对统治者来说，

对官阶集团所给予的额外报偿即为腐败收益，记 YY −=π ， iπ 表示作为个体的官阶成员 i的腐败收益，

∑
=

=
n

i
i

1
ππ 。α 为官阶集团的忠诚对统治者的效用水平的贡献比重， 0>α 。π 表示腐败水平，但腐败对

平民大众带来损害，平民大众则会因此反对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其对统治者的效用水平的损失函数 D
是凸形的，取 2βπ=D ， 0>β 。由于专权政制的统治不具备正当性，则会引起平民大众的反对，因

此，对统治者的效用水平是一个降低，降低水平为U ， 0>U 。 

如果统治者对官阶集团实施腐败激励，则统治者的间接效用函数改写为
26
 

                     ULLu −−+= 2
0),( βπαγπαπ       （2） 

由 max ),( Lu π ，得到： 1π =
β

αγ
2

27
     （3） 

这里统治者的效用水平 += 01 Lu α
β
γα

4

22
U− 。 

也就是，统治者会对官阶集团实施
β

αγ
2
的最优腐败水平的激励。28 

                                                        
26 本文定义专权统治者失去统治地位为 0),( ≤Lu π ；在专权统治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中，当 +∞→π 时， −∞→),( Lu π ，

如果π 取某一数值 0π 使 0),( 0 >Lu π 那么，必存在一个数值 )( 0πϕ >⋅n 使 0),( =⋅ Lnu ϕ ，即当 ϕπ ⋅≥ n 时， 0),( ≤Lu π ，

也就是说，当腐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专权统治者将会失去统治地位。 
27 这时， 0),(

2

2
<−= β

π
π

d
Lud

，保证 1π =
β

αγ
2
时 ),( Lu π 取最大值。 

28 我们这里得到一个推论：如果考虑到依赖重工产业的现代战争/暴力/统治技术与传统时代依赖冷兵器技术来维持统
治的巨大差异，这时，对于统治者来说，其效用的优化与统治地位的巩固就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官阶集团，而平民



如果统治者不对官阶集团实施腐败激励，即 0=π ，则统治者的效用水平 ULLuN −= 01 ),( απ 。 

显然， Nuu 11 > ，而且专权政制的统治将可能失效。 

因此，对于专权政制来说，根治腐败是一个不可置信的承诺，只是一个“口号”（Cheap Talk）。 
 

                       概率分布密度      
 
 
 

)( 0ilµ                                      )( 0 iil γπµ +  

 

 

 

 
0      NE         CE                官阶成员的忠诚水平       

  

                   
n
LEN

0= 表示无腐败激励时，统治者对官阶成员自发忠诚的期望值； 

                   
nn

LEC
π

γ ⋅+= 0 表示有腐败激励时，统治者对官阶成员忠诚水平的期望值； 

                   )( 0ilµ 表示无腐败激励时的官阶成员忠诚水平的概率分布密度曲线； 

                   )( 0 iil γπµ + 表示有腐败激励时的官阶成员忠诚水平的概率分布密度曲线。 

                        图（8）官阶成员的忠诚水平的分布曲线 
 

图（8）表示，无腐败激励时的官阶成员忠诚水平的概率分布密度处于曲线 )( 0ilµ 的位置，有腐

败激励时的官阶成员忠诚水平的概率分布密度处于曲线 )( 0 iil γπµ + 的位置，曲线 )( 0 iil γπµ + 是曲线

)( 0ilµ 的向右平移。 
现在再来回顾图（7），比较图（7）与图（6），我们可得知：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中腐败的博弈

结构比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中腐败的博弈结构复杂。在所有的统治政制，统治者的统治权力总是依

赖于官阶机构的操作执行来实现，但在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中，由于统治者的统治地位并非来自于

民意，民众不支持甚至反对统治者的统治地位，那么，与其它统治政制中的统治者相比，专政集权

的统治政制中的统治者就更依赖于官阶机构——这时官阶机构的使命不仅仅是作为统治者的统治意

志实现的操作执行环节，而且是作为统治者巩固统治地位的强力支持阶层——对于官阶机构的这一

额外使命并使之长久承担，统治者必须对官阶机构的额外使命给予在官阶机构承担执行统治意志的

使命所得的正常报酬之外的报酬以激励官阶集团能够自觉而且持久承担额外使命，统治者对官阶集

团的额外报酬就是腐败。
29
这时统治者在授予官阶集团公共权力的同时授予官阶集团腐败的额外报

酬，作为交换，官阶集团在接受统治者的监督 30的同时承担额外使命；在下一个环节，官阶集团授

予寻租者以可以产生垄断租金的垄断特权，作为交换，寻租者付给供租者（官阶集团）以财富。因

                                                                                                                                                                             

大众因腐败对统治者的效用水平所造成的损失的权重则会减少，即α ↑，γ ↑，β ↓，那么 )
2

(
β

αγ
↑，也就是说，统

治者对于官阶集团施以激励的
β

αγ
2
最优腐败水平会上升，整个社会将更加腐败。另一个推论是：传统模式的“民众反

抗 VS. 腐败暴政”因果关系的内部解可能不存在，那么，如果平民大众欲要摆脱腐败暴政，可能只有外部解，即依
靠外部力量才有可能摆脱腐败暴政。 
29 后文将证明对于统治者而言，腐败不仅是激励官阶集团的忠诚水平以承担额外使命，而且是一个有效率的控制官
阶集团的手段。此外，由于腐败是第三方的支付行为，这样以腐败作为统治者对官阶集团的额外报酬可减少财政压

力。 
30 统治者对官阶集团的监督是以惩罚为最后手段与保障机制的，如果监督没有以惩罚为保障，那么这种监督将是无
效的，这将对统治者的统治地位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而，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中腐败的发生机制不同于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中腐败的发生机制。 

既然统治者必须对官阶集团实施腐败的激励，那么，他会不会公开宣称腐败作为官阶集团的应

得权利呢？ 

命题二：专权政制下，统治者不会将腐败作为官阶集团所应得的权利，而且会进行“反腐败”。 
证明：如果统治者将腐败作为官阶集团的权利，意味着官阶集团对腐败具有不受惩罚的豁免资

格，这时，官阶集团也就会对腐败产生应得的预期，那么其忠诚度就会变为 
                         )

0 ( eLL ππγ −+=  

其中， eπ 表示官阶集团所预期的应得腐败水平。 

也就是，如果统治者要获得官阶集团对他超出 0L 的忠诚，则统治者就必须对官阶集团施加超过
预期 eπ 的 ( eππ − )额外腐败激励。 

那么，统治者与官阶集团之间的博弈就会使得统治者面临如下的问题： 

                    Max ULLu −−⋅= 2),( βπαπ        （4） 
                      S.T. )

0 ( eLL ππγ −+=     

统治者的最优腐败决策是：
β

αγ
π

2
* =  

这时，官阶集团预期的腐败水平等于 *π ， eπ =
β

αγ
π

2
* = 。 

由于统治者的最优腐败决策被官阶集团视作为其应得的权利，那么，最优腐败水平将对官阶集

团的忠诚度形成不了额外的激励，这里，统治者获得的效用水平为： 

                     ULLue −−=
β
γα

απ
4

),(
22

0 。 

显然， euu >1
 
。 

因此，统治者不会将腐败作为官阶集团所应得的权利，会进行“反腐败”的宣传，并采取一些

“反腐败”的行动。 
在我们以上所讨论的情形中，统治者并不具备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意义上的卡里斯马

型（Charisma）的统治魅力。如果统治者是属于卡里斯马型的，那么，腐败的博弈决策又将是如何
的呢？ 

命题三：当统治者是属于卡里斯马型时，他将降低腐败水平，甚至能够根治腐败。 

证明：对于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来讲，其间接效用函数为： 
),( Lu π = L⋅α 2βπ− +U 2δπ−      （5） 

上式的右边的第一项与第二项同（1）式的形式与含义一致；由于统治者是卡里斯马型的，受到
平民大众的拥护，因此，其效用水平得到一个增值U ，U >>0；但是，平民大众的拥护并不是无条件

的，其拥护程度 S随着腐败的增加而呈速率递增地下降，即取 S =U 2δπ−  。 

如果统治者对官阶集团实施腐败激励，则统治者的间接效用函数为 

                ),( Lu π = 0Lα +αγπ 2βπ− +U 2δπ−       （6） 

由 max ),( Lu π ，得到 2π =
)(2 δβ

αγ
+

        （7） 

这时统治者的效用水平 2u = 0Lα +
)4(

22

δβ
γα
+

+U 。 

比较（3）（7）二式， 1π 2π> ，我们得知，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与非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相比，

前者的最优腐败水平低于后者的最优腐败水平。 
如果统治者不对官阶集团实施腐败激励，即 0=π ，则统治者的效用水平 0),( 02 >>+= ULLuN απ 。

也就是，即使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不对官阶集团进行任何的腐败激励，他也能够成功维持其统治地

位。而且，对于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来讲，这是一个很稳健的统治策略，因为如果发生 0>π ，那么

在
δβ

αγ
π

+
≤ 时，统治者也能够成功维持其统治地位。 

前文中的一个较为现实的假设：作为个体的官阶成员的忠诚水平有高有低，而统治者欲要提高



官阶集团的整体忠诚水平必须对他们实施腐败激励，但腐败的加深会可能导致统治者的效用水平下

降，那么专权统治者将会运用何统治策略来优化自身的效用水平？ 

前文已经论证了统治者会对官阶集团实施最优水平的腐败激励,而又同时需要采取一些“反腐

败”的行动，那么他就无法对作为整体的官阶集团进行“反腐败”，而只能在最优腐败水平时对作为

个体的官阶成员实施“反腐败”。既然统治者会对官阶成员进行“反腐败”的行动，那么他会如何运

用“反腐败”策略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优化自身的效用水平？ 
与其它文献以统治者（委托人）对官阶成员（代理人）是否腐败的信息不对称为前提假设不同，

我们这里的假设条件是，统治者清楚知道官阶成员的腐败状况，但并不了解官阶成员对他的忠诚程

度，只是知道忠诚程度的概率分布。 
记 il 为第 i ),,2,1( ni ⋅⋅⋅= 个作为个体的官阶成员对统治者的效忠水平， il 在区间 [ ]iθ,0 上均匀分布，

iθ 是官员 i的私人信息，统治者只知道 iθ 的概率分布 )( iθµ 。 

构造一个两阶段的博弈模型。在时点 0，官员 i选择腐败水平 iπ ，统治者选择了容忍；在时点 1，
官员 i对统治者予以相应的忠诚回报，统治者这时选择是否对该官员实施“反腐败”的惩罚。 
假定官员 i的间接效用函数是时点 0的腐败收益和时点 1的期望收益（减去被“反腐败”的惩罚）

的线性组合，也就是，他的目标是最大化这一加权平均值
31
，即 

      ))(1(),( *2*

i

i
iiiiiBi FUlu

θ
π

πβαλλπθπ ⋅−+−⋅−+=          （8） 

其中，λ是权数， 10 << λ . il 在区间 [ ]iθ,0 上均匀分布，故
2
i

il
θ

= ； )
2

( *2* Ui
i +−⋅ πβ

θ
α 是统治者在

时点 1 的期望收益，其形式来源于（4）式与（5）式 32。 F 是统治者对任何一个被他“反腐败”官

员的惩罚量；官员 i被“反腐败”的概率等于
i

i

θ
π
来源于 il 在区间 [ ]iθ,0 上均匀分布的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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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可写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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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只要 F 足够大，就可以保证
ii

iiBiu
θπ

θπ
∂∂

∂ ),(2
0> 。 

如果统治者可以观察到官阶成员的腐败状况，但观察不到官阶成员对他的忠诚水平，而他欲通

过“反腐败”行动剔除对他低忠诚度的官员，保留对他高忠诚度的官员，来维护其统治地位和优化

自身的效用水平，他就必须分辩出这两类不同忠诚度的官员，那么他必须对被“反腐败”的官员实

施严厉的惩罚；也就是，当 F 足够大时，才能够保证
ii

iiBiu
θπ

θπ
∂∂

∂ ),(2
0> 。这时，越是忠诚的官员，将越

选择越高的腐败水平；尽管统治者不能直接观测到官阶成员对他的忠诚水平，但是他可以通过观察

官员的腐败水平来判断官员的忠诚程度。一个直观的解释是，当被“反腐败”的惩罚是相当严厉时，

只有高忠诚度的官员才会选择较高的腐败水平，否则，较高的腐败水平会导致较高的被“反腐败”

的概率（因为被“反腐败” 的概率等于
i

i

θ
π
，当 iπ 增大，或 iθ 减小，

i

i

θ
π
的值则会增大。）, 那么低忠

                                                        
31 官员之所以会考虑到统治者的效用水平是基于自身的长期利益，因为如果在时点 1统治者的效用水平降低，那么
统治者将可能对该官员实施“反腐败” 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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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这里 ii πθ > ，因为如果 ii θπ > ，那么第 i个作为个体的官阶成员给统治者带来的效用增量 )
2

( *2* Ui
i +−⋅ πβ

θ
α 很可

能小于 0，这时统治者将把该官员剔除出官阶集团。 



诚度的官员如果同高忠诚度的官员一样选择较高的腐败水平就将面临相当高的风险，这一行为的成

本太大，因此他将选择较低的腐败水平。这时这两类不同忠诚度的官员出现分离均衡（Separating 
Equilibrium）。在分离均衡中，腐败水平成为传递官员忠诚程度的信号，这里的关键是被“反腐败”

的概率等于
i

i

θ
π
，高忠诚度的官员的 iθ 值大于低忠诚度的官员的 iθ 值，那么高忠诚度的官员被“反腐

败” 的概率小于低忠诚度的官员被“反腐败”的概率。这样高忠诚度的官员将会选择较高的腐败水

平以显示自己的高忠诚水平。 

而当 F 较小时，将无法保证
ii

iiBiu
θπ

θπ
∂∂

∂ ),(2
0> ，也就是，如果统治者只是对被“反腐败”的官员实

施较为温和的惩罚，那么他将无法分辨出这两类不同忠诚度的官员，因为这时低忠诚度的官员将同

高忠诚度的官员一样选择较高的腐败水平而承担并不高的成本，这时两类不同忠诚度的官员将出现

混同均衡（Pooling Equilibrium）。这样，统治者也就难以分辨出这两类不同忠诚度的官员，那么他
的“反腐败”行动很可能无法达到原本设定的目标，甚至可能危及其统治地位和恶化自身的效用水

平。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下列命题。 
命题四：如果统治者欲使高忠诚度的与低忠诚度的两类官员出现分离均衡，那么他必须对被“反

腐败”的官员实施严厉的惩罚。 
命题五：当统治者对被“反腐败”的官员实施严厉的惩罚时，高忠诚度的官员会选择较高的腐

败水平，而低忠诚度的官员将会选择较低的腐败水平。 
或者，我们可以将上述的命题四与命题五归结为一个命题， 
命题六：统治者分辨出高忠诚度的官员与低忠诚度的官员的充要条件是他对被“反腐败”的官

员实施严厉的惩罚。 
                         

四、进一步的讨论和总结 
 
主流腐败经济理论中对腐败问题的讨论是以民主宪政的统治政制为背景的，在民主宪政的政制

中，作为委托方的公众与统治者是合一的，那么显然，作为委托方的公众/统治者并无动机允许腐败
的发生与存在，这时腐败只是作为代理问题存在（如Mookherjee and Png，1995），是作为代理方的
官阶集团（成员）利用委托方与代理方在是否腐败方面的信息不对称来进行腐败活动。 
而本文所讨论的制度性腐败是以专政集权的统治政制为背景的，在专权政制中，公众与统治者

是分离的，而且专权政制不具备正当性，这时腐败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代理问题，而是一个系统的

制度问题。非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实施治理所依据的专权政制不具备正当性，那么如果该统治者要

实现有效的治理权力，就必须对官阶集团实施腐败的激励，否则他就会恶化自身的效用水平甚至可

能失去其统治地位。因此，对于专权政制及其统治者来说，腐败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腐败是专

权政制的内在产物。 
虽然具备卡里斯马型魅力的统治者将会降低腐败水平，甚至能够根治腐败,但统治者的卡里斯马

型魅力是天赋的，也是无法继承的，不是制度所能赋予的，因此，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对于一个制

度包括专权政制来说都只不过是作为偶例的小概率事件，并不是制度运行的常态；而非卡里斯马型

统治者的治理才构成制度运行的常态。而且，卡里斯马型的统治魅力仅仅依附于卡里斯马型统治者

的个体身上，将随着统治者的逝去而消失；但一个制度所具有的非人格化无限生命的存在诉求与卡

里斯马型统治者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不一致的，那么，卡里斯马型统治者的治理并不能构成专权

政制（和任何一个治理政制）的运行常态。所以，我们可以说腐败是专权政制的内在产物。这也是

本文提出“制度性腐败”概念的缘由，我们以“制度性”为种差来修辞腐败是为了突出专权政制中

的腐败不同于民主宪政的政制中所发生的腐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腐败所能够指称的，也希望以此

来显示我们所谓的“制度性腐败”并不只是一个代理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非主流的新制度经济学中查瑞普和哈姆（Charap and Harm，中译文，2003）的理论无法解释为

什么同一政治制度下同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期前后两阶段（如 1978年前后的中国）的腐败规模与程
度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本文的理论模型以卡里斯马型统治者与非卡里斯马型统治者在统治魅力方



面的不同为逻辑起点来分析研究，认为卡里斯马型的统治者将会降低腐败水平，甚至能够根治腐败；

正是因为 1978 年前后中国统治者的统治魅力类型的差异引致两类统治者在统治地位的巩固与间接
效用函数的升降方面的差异而使得这一个时期的前后阶段中国社会的腐败规模与程度却存在如此大

的差异。本文模型的前提条件与现实也较为接近。无论是在前提假设的现实性或是逻辑分析过程的

严密性，还是结论的解释力方面，本文的理论都优胜于查瑞普和哈姆的理论。 
本文所讨论的“反腐败”并不是法学家视野中寻求正义的反腐败（梁治平，1986），也不是主流

经济学家视野中追求效率的反腐败（Becker and Stigler，1974；Mauro，1995；魏尚进，2000），而是
统治者仅仅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和优化自身的效用水平的“反腐败”；也正是因为如此，本文中的“反

腐败”这一概念加上引号是为了显示本文所谓的“反腐败”的特异性。而且，统治者的“反腐败”

行动未必会降低腐败水平，其缘由是专权政制中的“反腐败”只是统治者的一种统治策略，“反腐败”

的指向具有歧视性，其操持于统治者手里，不具备独立性，是统治者剔除低忠诚度官员的一个手段。

“反腐败”行动降低腐败水平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反腐败”行动操持在一个独立的执行机构手中，

而这与专权政制是不相容的。 
本文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即统治者分辨出高忠诚度的与低忠诚度的两类官员的充要条件是他对

被“反腐败”的官员实施严厉的惩罚。这与我们在经验现实中所观察到的事实是相一致的。现实中

实行专权政制的国家往往对腐败实施相当严厉的惩罚。贝克尔和斯蒂格勒（Becker and Stigler，1974）
认为严厉的反腐败惩罚给官员带来高昂的腐败私人成本，能够降低腐败水平；但是，本文中严厉的

反腐败惩罚是作为统治者分辨出高忠诚度的与低忠诚度的两类官员的充要条件，进而以维护其统治

地位和优化自身的效用水平，但未必会降低腐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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